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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修正「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評審會設置要點」第3點，並

自即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檢送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評審會設置要點第3點1份。

正本：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、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科技部中部科學工

業園區管理局、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各縣市政府（含各直轄市及金

門、連江兩縣）、臺北市勞動檢查處、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、臺中市勞動檢查

處、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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